
觉。因此，笔者认为，应将购入后该子公司实现的收入、成

本、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购入前的不予合并，购买日的净

利润作为期初未分配利润调整列示。

三、关于未确认的子公司亏损问题及股权投资差

额摊销问题

在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被投资企业发生亏

损时，投资企业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以投资账面

价值减记至零为限，投资企业的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差额，作为股权投资差额，

按一定期限平均摊销，计入损益。
问题一：对于未确认的子公司亏损，在合并会计报表

中是单独设置项目予以反映，还是在“未分配利润”项目一

并反映？

问题二：上述摊销的股权投资差额，在编制合并会计

报表时是否应当摊销？摊销时应当计入哪个项目？

思考一：对于未确认的子公司亏损，笔者认为应在合

并会计报表中单独设置项目予以反映。如果在 “未分配利

润”项目一并反映，则不符合重要性原则和充分揭示原则。
思考二：摊销的股权投资差额，笔者认为在编制合并

会计报表时，应按照会计惯例，予以摊销，摊销可比照“无形

资产”，计入“管理费用”科目。

四、关于盈余公积调整和计提减值准备问题

问题一：包括在购买价格中的子公司的盈余公积是否

应当调整？子公司盈余公积弥补亏损和转增资本对盈余公

积调整的影响应当如何处理？

问题二：按照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应当定期检查各项

资产的可收回性，对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资产账面价

值的差额，应计提减值准备。对于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在合并会计报表中如何抵销？

思考一：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持股

比例经常发生变动，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包括在购买

价格中的子公司的盈余公积是否应当调整。有人认为，盈余

公积只是权益中的一个项目，权益法是针对权益的调整，不

是对股本。股份只是一个比例数，因此不应作调整。但笔者

认为，包括在购买价格中的子公司盈余公积应作调整，盈余

公积补亏或转增资本后也应对盈余公积进行调整，其影响

数应在报表中进行调整。

思考二：对于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如属往来账

合并则冲减减值准备，其他资产按公允价减账面价值，计提

减值准备抵销原减值准备。合并抵销时则按长期投资的净

额来操作。 （作者单位：广 东省财政厅）

建议• 动态
建议

这笔“资金”该 如何处理
赵征平

某信息社是直属新华通讯 社 某省分社的 全民所有制企业单

位 ，主要经营范围为 经济信 息的咨询服务及 中介业务，执行旅 游、

饮食服务企业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 定。1999年，该信息社接受所在

地省教育主管部门拨入的一笔资金，名 义是“迈向21世 纪的 ××教育

经费”。《迈向21世纪的 ××教育》是该省教育主管部门 为 支持本省教

育事业委托该信息社出版并在所辖区域内发行的一本教育书刊。
该书刊的定价相对较低。2000年，我事务所接受该信息社的委托 ，

对其1999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时，对这笔资金应如何处理存在两种

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笔资金应纳入损益表核 算范畴，作“营业外

收入”或“其他 业务收入”处理，原因是该省教育主管部门和该信息

社虽 然没有业务往 来关 系，但该 书刊定价较低，对企业利润产 生了

影响，应作为对该 书的收入补贴资金；另一种意见则认 为该笔资金

应直接列入资产 负债表，作“资本公 积”处理。笔者认 为，应采纳第

二种处理意见。原因如 下：

一、该信息社与该省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任何行政隶属关 系。因

此 ，尽管该笔资金的名 义是“迈向21世 纪的 ××教育经费”，但实际上

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费”涵 义，应视为教育主管部门 为 支持本

地教育事业所采取的积极政策，犹如 外国政府为 支持本国企业出

口 产品 而无偿向进口 企业捐赠配套资金一样。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4条的规 定，“收 入是企业在销售

商品 或者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中实现的营业收入。包括基本业务

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它是企业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劳务等经营业

务的成果。根据会计配比原则，企业发生营业收入应有相应的成本

或费用。该信息社接受该 项 奖金并没有直接为该省教育主管部门

付出成本或费用。因此，会计上不能作“其他业务收入”处理。
三、从理论上讲，营业外收入是指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 关

系的各种营业收入。但是，一项收入，究竟与 生产经营有没有关 系，
程度如 何，往往 难以 判断。因此 ，财政部门在确定营业外收入概念

时采取 了 列举的方法，但根据其列明的项 目 来看，并没有该笔资金

相对应的项 目。因此，会计上也不能作“营业外收入”处理。
四 、根据会计制度对资本公 积 概念的列 项 来看，包括：资本溢

价（股票溢价）、法定财产重估增值、接受捐赠的资产价值、资本汇

率折算差额等。就接受捐赠而言，捐赠人并不 想从被捐赠企业谋取

任何利益，也不 因此承担对企业的经济责任。笔者认 为 ，该信息社

该笔资金的流入恰恰符合“捐赠”的含义，因此，应作为“资本公 积”

处理。
（作者单位：石家庄永维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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